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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工藝工坊管理使用要點 

 
106.04.13-105 學年度第 7次院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08.06.11-107 學年度第 10次院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目的 

為使設計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工藝工坊(以下簡稱本工坊或工坊)之申請借用者，於本

工坊使用空間、設備以及參與相關課程時有所依循，特訂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

院工藝工坊管理使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工坊由來 

本工坊為本院停招工業設計、視覺傳達與空間設計等三系之二技，並於 2006年另設創意

生活設計系（以下簡稱創設系）時，由院辦協調空間設計系（今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移

動大四工作室，改設工藝工坊而來。 

 

三、 工坊任務 

(一)支持工藝學習：學習工藝的目的在於促進學生紮實學習技藝，並發揮創意，將工藝

運用於不同領域。工藝工坊則支持工藝的學習。  

(二)支持正式課程：由創意生活設計系(以下簡稱創設系)或院內其他系所開設工藝課程，

讓雲科大學生從中學習以材料為基礎的基本設計，工藝工坊則成為工藝學習的支援

單位。 

(三)建構工藝 TA：定期招募並培訓工藝教學 TA，以協助工藝工坊之運作管理，包括晚

間之運作、維護，並同時提升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至工藝工坊之使用率。 

(四)支持開工作坊：透過 TA 或其他老師，舉辦相關工藝之工作坊，藉此推廣工藝並支

持工藝成人教育。 

 

四、 組織與經費 

(一) 設備經費：本工藝工坊隸屬於本校，由設計學院管理，由創設系統籌代管，同時配 

              合創意工場（包含工設系設計工坊、創設系工藝工坊，與自造者中心數

位工坊）的協作管理。本工坊營運所需之經費包括設備與工具的採購與

維護、學生協助管理的學習獎助金等，主要由創設系與院辦共同負擔。 

(二) 學生繳費：學生在課後申請使用工藝工坊，需自行負責材料費與燃料費。 

 

五、 管理單位與會員制度 

(一)工坊範圍：本工坊包括陶藝、玻璃、金工、電繡等 4 個工藝工坊，優先提供本院師 

              生教學、研究與創作使用，其次也提供給本校主辦或承辦之工藝推廣教

育使用。 

(二) 諮詢委員會：本工坊的諮詢委員會由創設系設立，負責 1. 監督工藝工坊整體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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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管理，2. 遴選認證流程所需之專業老師，3. 檢討與汰換舊設備，

4.規劃未來課程方向。 

(三) TA小組：基於人才培育及管理需求，本工坊定期召募並培訓工藝教學 TA，組成 TA  

             小組，以培育人才及協助工坊管理及活化，包括各類會員之申請、會員

使用工坊之協助、工坊之安全維護、清潔與秩序維持、工藝推廣活動之

辦理、晚間之運作與維護，並同時提升學生課餘時間運用工坊之使用率。 

(四) TA管考：TA之服務時間與成效由創設系負責管考及核發學習獎勵金，績效優異者 

             給予額外學習獎助金；TA 若有怠忽職守甚或違規者則由中心會同創設系

審核取消其 TA身份及當學期使用工坊之資格，並予以懲處。 

(五)會員制度：為提供良好服務給使用者，以及省力有效的管理，本工坊比照自造者中 

              心採取會員制，使用者必須申請加入會員方具有使用權。 

(六)會員資格：會員申請資格限制為本校教職員與全學制學生、自造者中心責任區域（台 

灣中部）內各級夥伴學校師生、本校所主辦或承辦之專案計畫中工藝推

廣課程之師生。 

(七)四類會員：本工坊之會員分為 M會員、S 會員、Q會員、P 會員等 4類，各類會員之 

              權利義務與限制規範，分述詳列於第五點。 

 

六、 借用、維護與違規罰則 

(一) 申請借用：使用本工坊前，需向創設系辦或 TA 小組申請借用，獲核准後才可入場。 

              本工坊可借用時間為週間 09:00～17:00；在專業教師或教學助理（以下

簡稱 TA）可以陪伴的條件下，可於晚上或假日借用，但最晚到晚上 12:00，

超過時間則自動斷電。 

(二)工坊維護：各類會員借用本工坊時，應配合專業教師、TA與創設系管理員之輔助與 

 管理，並維持本工坊之安全、清潔與秩序。 

(三) 材料準備：本工坊提供工藝相關空間、設備、器具之借用，各工藝課程所需之材料 

              以會員自行準備為原則，亦可由課程班級學生自理收費、購材、分發等

事宜。 

(四)物品保管：各工藝工坊內屬於專業教師或會員之私人材料、工具與作品，由使用者 

 各自負責，本工坊不負保管之責。 

(五) 重要設備：工坊內重要設備需由具專業能力者操作，其資格認定與管理方式另訂工 

坊設備管理細則以供遵循。 

(六) 陶工坊細則：借用陶工坊時，除了需遵守本要點之規範外，同時必須遵守「設計 

                 學院創意工場陶藝工坊設備使用細則」。 

(七) 違規處罰：若有違反相關規範之情形（例如使用後未整理環境、破壞設備、借用工 

               坊卻進行工藝以外之活動…等），管理者或 TA將予以登錄，該學期累

計違規兩次者，由創設系查明確認後，得取消該員當學期課餘時間之

使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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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員分類 

本工坊的借用者依照職權與工藝能力的不同，而設有四類不同會員， 

(一) M會員：M(Manager)會員包括本院專任或專案工藝教師、系主任、所長、中心主任、 

                正副院長等，經向本中心申請後即可獲得 M會員身份。 

(二) S會員：S(Student)會員包括校內工藝修課者及校內工藝創作者。申請者若為當學 

期學校開設之各項目工藝課程修課者，即自動成為 S 會員；申請者若為本

院學生有創作需求，需較長期使用工坊，提出申請後經本中心會同創意生

活設計系（以下簡稱創設系）共同審核通過者，即具有 S會員身份。 

(三) Q會員：Q(Qualified)會員包括經認證者及 TA。本校教職員與全學制學生凡曾修習 

本校或他校特定項目工藝課程或推廣課程超過 40小時，或曾通過該特定項

目工藝丙級以上證照，或提出其他可具體證明具有該特定項目工藝之實務

能力，透過 TA 小組由創設系審核通過者，即為 Q 會員；經過認證，具 Q

會員資格之本院學生可以申請加入 TA 小組，亦即 TA 需經認證而且必須有

Q會員身份。  

(四) P會員：P(Project)會員包括本校各種專案計畫之工藝相關之校內外教師與學員； 

本校之專案計畫與推廣課程、自造者中心責任區域內各級夥伴學校師生等，

如需使用本工坊，需事先向中心提出申請，並經自造者中心與創設系聯合

審查通過，繳交相關費用後，即具備 P會員身份。  

(五) 逐項認證：除了 M會員之外，其餘 S會員、Q會員、P會員等，其認證均採工藝別 

逐項認證。 

 

八、 認證課程之參與 

(一) 認證課程：本工坊每學期提供陶藝、玻璃、金工、電繡等 4項工藝之認證課程，申 

請者若參加認證課程累計達 40小時，即可申請認證成為 Q會員。 

(二) 課程費用：認證課程相關之費用與規定依課程內容而異，詳細請查詢本工坊官網。 

 

九、 M會員之工坊使用 

(一) 專業工藝師：M會員若為本院課程之專業工藝教師，則具有研究、創作與督導學生 

之責，可申請「管理級」權利，即可免預約隨時自由進出該專業工藝

工坊，並有使用空間、設備、上鎖儲藏櫃等親自使用之權利。 

(二) 院內主管：M會員若為院內主管則有監督工坊良好營運之責，可申請「管理級」權 

利，即可免預約隨時自由進出本工坊。 

 

十、 S會員之工坊借用 

(一) 課內外借用：S會員可在修課時間以 S會員身份進入本工坊，課餘時段借用則需事 

先向創設系或 TA小組完成登記預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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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證者陪伴：因機具有危險性之故，S會員需有專業教師或 TA陪伴才能於預約時 

段借用工坊。 

(三) 證件抵押：S會員借用工坊時，需以重要證件如身份證、健保卡或學生證抵押，其 

餘證件不接受；借用完畢並恢復場地整潔後，才可取回證件。 

(四) 加收燃料費：S會員可以預約使用工藝工坊，使用到火（玻璃與金工）則另加收燃 

料費。 

(五) 學習獎助：S會員若為創設系學生，且於修課期間或期末繳交作品成果報告單(電 

子檔，內附解析度 300dpi之照片紀錄與 150字之作品敘述)，經創設系

審核通過後，每件作品可獲得創設系之學習獎助金若干（由創設系自

訂）。  

 

十一、 Q會員之工坊借用 

(一) 一般借用：Q會員包括經過認證者與 TA，可在本工坊一般使用時間，以 Q會員身份 

事先向創設系或 TA小組完成登記預借程序後借用工坊。 

(二) 認證者陪伴：Q會員的認證採工藝別逐項認證，經認證之工藝項目得以在無專業教 

師或 TA陪伴下使用該項目之工坊，使用尚未認證之工藝項目之工坊，

則仍須專業教師或 TA陪伴，以維護安全。 

(三) 證件抵押：S會員借用工坊時，需以重要證件如身份證、健保卡或學生證抵押，其 

餘證件不接受；借用完畢並恢復場地整潔後，才可取回證件。 

(四) 加收燃料費：Q會員可以預約使用工藝工坊，使用到火（玻璃與金工）則另加收燃 

料費。 

(五) 學習獎助：Q會員如果擔任 TA，則由創設系每學期給予學習獎助金若干（由創設系 

自訂）。 

 

十二、 P會員之工坊借用 

(一) 會員申請：P會員由專案主辦或承辦單位申請時需提出說明，是否具備專業教師及

助教、是否辦理保險、招生人數是否符合各工坊人數限制等。 

(二) 一般借用：P會員可在專案課程時間以 P會員身份進入本工坊，課餘時段則需事先 

向創設系或 TA小組完成登記預借後借用工坊。 

(三) 認證者陪伴：因機具有危險性之故，P會員需有專業教師或 TA陪伴才能於預約時 

段借用工坊。 

(四) 證件抵押：P會員借用工坊時，需以重要證件如身份證、健保卡或學生證抵押，其 

餘證件不接受；借用完畢並恢復場地整潔後，才可取回證件。 

(五) 費用收取：校內專案計畫申請使用本工坊時，以專案計算其工坊場地費、燃料費後， 

          整筆繳交給本中心，專案學員在專案既定課程之外另有使用工坊需求者，

則依照(一)的規定申請。 

(六) 會員限制：P會員暫不開放申請成為 S會員或 Q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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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工坊借用規範彙整 

    依據上述，工坊借用規範彙整如下表。 

會員別 會員資格 規範 

M會員 
院內專業工藝教師

及主管 

 可申請「管理級」權利，可免預約自由進出該專業工藝工坊。 

 每年重新登錄一次。 

S會員 
校內具學生身份之

修課者或創作者 

 課餘可以預約借用工藝工坊，借用玻璃工坊則另加收燃料費。 

 可預約一週時段，使用時需有教師或 TA陪伴。 

Q會員 
校內學生已獲認證

者或 TA 

 課餘可以預約借用符合認證項目的工藝工坊，借用玻璃工坊則另

加收燃料費。 

P會員 
本校專案之校外師

生 

 以專案計算收取其整體工坊場地費、燃料費等。課餘使用得依照

專案性質而彈性調整收費。 

 可預約一週時段，使用時需有教師或 TA陪伴。 

註 陶藝工坊限 45人，玻璃工坊限 20人，金工工坊限 25人，電繡工坊限 10人。 

 

十四、 通過、實施與修改 

本要點經設計學院院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要點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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